
四、产品要求

1.对接要求

（1）本项目所涉及的安全产品均符合“XYDGAWAQTX”的技术标准与要

求，具备良好的兼容性与扩展性。所有相关安全产品在部署后可与新一代公安网

实现无缝对接和稳定运行。系统集成及数据交互过程中严格遵循

《GA/DSJ350GADSJAQ-AQFWYSJJHJSSJYQ》的技术规范，确保整体架构的安

全性、合规性与高效性。

（2）供应商提供的设备须保证对接后安全边界系统与原有链路边界融合达

到以下要求：

业务运行层面：具备节点横向扩展能力，包括任务并发处理能力；把原有的

业务无缝切换至新边界中，达成业务无感知迁移；

组网方面：能将原有链路边界资源利用起来，集群节点设备可实现自发现、

自组网，具备异常节点报警功能；

业务级负载均衡：在与原有公安建设边界对接时，支持负载均衡功能，无需

额外配置独立负载均衡设备即可实现业务自负载；

无缝兼容：在与原有边界系统对接时，能够做到无缝兼容对接。

供应商须出具承诺书，承诺按上述产品对接要求完成对接，并对其承诺的

情况真实性负法律责任，不提供承诺书的视为无效响应。

2.现场考察会

本项目将于开标前统一组织现场考察，便于供应商对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公

安局现有设备进行了解，现场考察会安排如下：

时间：2025年 05 月 12 日-2025 年 05月 13 日（上午 9 点-11点，下午

15:00-17:00）

地点：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公安局

联系人、联系方式：黄晓冬 18639131123；杨晓燕 18539167052；

说明：请各供应商在上述时间段内参加考察会并做好自身保密工作，采购人

不会问询、登记或记录供应商任何信息，只针对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公安局现有

设备进行介绍，且对所有人介绍内容一致。

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现场考察，因潜在供应商自身原



因未能参加现场考察会，对现有设备了解不清楚，成交后无法在采购人规定时

间内按照询价通知书要求和供应商承诺完成无缝对接的视为提供虚假承诺，视

为未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并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

顺序推荐下一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

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且该供应商将赔偿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并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3.供应商响应前须提前做好对接考察及评估，成交后自行负责与现有设备

对接，涉及技术对接等产生的费用、时间等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采购人提供的配合事宜仅包括：1.提供对接所需的电、网络及场地；2.提供

设备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其余对接的相关事项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本次采

购内容及预算包含设备对接的一应需求及费用，采购人不额外提供其他便利。


